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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明 市 民 政 局 文 件

昆民通〔2021〕10号

昆明市民政局关于做好养老机构、居家和
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登记备案管

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农业农村局）：

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66 号）和《昆

明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要求，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

服务的机构（组织、企业）应向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备案。为做好备案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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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案对象

养老机构和在社区、居家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日

间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等为老服务机构、组织和企业。

二、备案程序

（一）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

应依法向县（市）区以上民政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登记。设立

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办理登记。设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应当在

民政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其业务或经营范围中应包含“养老

服务”或“为老服务”内容。民政部门只对养老服务内容进行

备案，养老机构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

（二）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

在依法登记后，应当在收住老年人或实际开展服务后 10 个工作

日以内向所在地民政部门提出备案申请。养老服务机构（组织、

企业）办理备案，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备案申请书、养老机构

登记证书、符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社会组织、企

业管理要求的承诺书等材料，并对真实性负责。

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养老机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信息等；

2.服务场所权属；

3.养老床位数量；

4.服务设施面积；

5.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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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申请书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

1.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基本情况，包括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信息等；

2.服务（办公）场所；

3.服务内容；

4.服务团队基本情况（团队规模、人员资质等）；

5.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县（市）区民政部门在收到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

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资料后，对资料齐全、符合

备案条件的，应书面告知运营基本条件，提供养老机构、居家

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附件 3），并出具

备案回执（附件２）；对材料不齐全的，应当指导养老机构补正。

（四）备案流程：

1.接收备案申请材料；

2.受理、核查材料。重点核查备案信息材料是否符合相关

标准和规范（必要时应到现场核查）；

3.完成备案。向申请人提供“备案回执”、“备案公示书”、

“基本条件告知书”、“提醒事项”（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上一

年度的工作报告，报告包含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运营管理、

政府补助资金使用等情况）；民政部门对提交申请备案的养老机

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必须受理备案，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三、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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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

登记实行统一编号，同一个机构（组织、企业）备案书、承诺

书、备案回执编号应一致，“备案编号”采用“统一备案编号”

+“附加编号”组成。“统一备案编号”为 11 位阿位伯数字编码，

前 2 位数为公元纪年后两位；3-4 位数为省级行政区划代码前两

位“53”；5-7 位数为云南省行政区划编码；8-11 位数为备案序

列号，分别从 0001-9999 顺排。“附加编号”为 2 位大写英文字

母“YL”，例如：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 2021 年备案的第 1 个养

老机构的备案编号应为：21531020001—ＹＬ。各地要及时将已

备案登记机构（组织、企业）的《备案书》（附件 1）电子版上

传给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登记

事项变更的，应当及时向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凡未在

民政部门备案登记的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

织、企业）不享受相关配套政策。

四、相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要通过“民政门户网站”提供备案书、

承诺书、备案公示等样本。

（二）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指导养老机构、居家和社

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将备案公示书在经营场所的明

显位置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并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检查的

范围。

（三）完成备案手续后，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要督促各

机构（组织、企业）将其所有信息录入“云南省互联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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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平台”；未按规定将信息录入管理系统的以及未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备案民政部门递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的机构（组织、

企业），不得享受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四）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在获知本辖区内经法人登记

的养老机构、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信息后，应主动告

知其备案要求，督促引导其及时办理备案手续。对于由市或县

（市）区民政部门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责的机构（组织、企业），

应完及时善备案手续。对于登记后 1 个月内未备案的养老机构

和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加强

备案提醒，特别是对已开展服务但未及时备案的，应会同县级

市场监管等部门及街道（乡镇）政府加强现场检查和督促指导。

养老机构、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登记事项变更的，应

当及时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办理变更和备案手

续。

（五）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应于每年 6 月和 11 月对辖区

内备案工作情况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市民政局将于每年

12 月将全市养老机构登记、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布。

（六）国家和云南省对养老机构、为老服务机构（组织、

企业）备案工作有特别规定的，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五、加强监管

（一）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

创新养老机构、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管理方式，抓紧

建立综合监管制度。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为养

老机构、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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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对发现养老机构、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存

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风险的，应当及时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属于建筑、消防、食品卫生、

医疗服务、特种设备等安全风险和问题的，民政部门应及时通

报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对机构（组

织、企业）进行监管和查处；情节严重的，应当及时通报登记

管理部门，由登记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乃至吊销登记证

书。

附件： 1.备案书

2.备案回执

3.基本条件告知书

4.备案承诺书

5.备案公示书（样式）

6.提醒事项（样式）

7. 昆明市养老机构备案编号示例

2021 年 3 月 16 日

（联系人及电话：向茂蛟 朱洪江 0871-63136493）

昆明市民政局 2021 年 3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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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书

民政局：

经我单位研究决定，设置一所养老机构，该养老服务机构

备案信息如下：

法人名称：

运营服务商名称（可与法人名称一致）：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座机和手机）：

法人登记机关：

法人登记号码：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居民身份号码：

服务范围（经营范围中的养老服务项目）：

服务场所性质（公有/自有/租赁）：

养老机构床位：

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适用于独立设施）：

请予以备案。

申请备案单位： （章）



- 8 -

年 月 日

附件 1.1

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书

民政局：

经我单位研究决定，设置一所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

该为老服务机构备案信息如下：

法人名称：

运营服务商名称（可与法人名称一致）：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座机和手机）：

法人登记机关： 法人登记号码：

统一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居民身份号码：

服务范围（经营范围中的为老服务项目）：

是否提供为老服务场所：是□ 否□

（提供为老服务场所机构（组织、企业）填写以下内容）

服务场所性质（公有/自有/租赁）：

床位数量/社区托养床位/家庭养老床位数量：

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适用于独立设施）：

请予以备案。

申请备案单位：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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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附件 2

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回执

： 编号：

年 月 日报我局的《设置养老服务机

构备案书》收到并已备案。

备案项目如下：

法人名称：

运营服务商名称：

地址：

服务范围：

服务场所性质（公有/自有/租赁）：

养老机构床位：

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民政局（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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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回执

： 编号：

年 月 日报我局的《居家和社区为老

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书》收到并已备案。

备案项目如下：

法人名称：

运营服务商名称：

地址：

服务范围：

（提供为老服务场所机构（组织、企业）填写以下内容）

为老服务场所性质（公有/自有/租赁）：

床位数量/社区托养床位/家庭养老床位数量：

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民政局（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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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昆明市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

开展服务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5 号）、《老

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6 号）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 17 条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经营服务

活动。

（二）养老机构应符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三）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应当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规章，以及养老服

务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等设置标准。

（四）开展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

（五）有服务事项、服务流量记录或信息系统记录凭。

（六）机构法人未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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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基本条件告知书

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昆明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法

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开展服务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其业务或经营范围包含“养老服务”“为老服务”字样；

（二）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设施、

安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劳动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三）提供为老服务场所的应有房屋产权证明或五年以上

租赁合同、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检测报告和住建部门出

具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四）提供为老服务场所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

法律法规，以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住房城乡建

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5 号）、《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住房城乡建

设部公告 2018 年第 36 号）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

全生产条件，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17 条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不得从事经营服务活动；

（五）开展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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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证》，助餐人员应持有健康合格证；

（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取得所在地县级卫健部门颁发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七）有服务事项、服务流量记录或信息系统记录凭证；

（八）机构法人未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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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的备案信息，并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已了解养老机构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承

诺开展的养老服务符合《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载明的要

求，并积极开展好辐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承诺按照诚实信用、安全规范、以人为本、尊老爱老的原

则和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开展养老服务，不违反法规政策、不

得有欺老虐老行为、不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不组织不参与非

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行为。

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

督和管理，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稳定隐患，组织养老服务人

才开展培养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备案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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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企业）备案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的备案信息，并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已了解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管理的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承诺开展的为老服务符合《居家和社区

为老服务机构（组织）基本条件告知书》载明的要求。

承诺开展的服务必须在居家为老服务内容范围内。

承诺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设施、安

全、消防、卫生、环境保护、劳动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规定和要求，按照诚实信用、安全规范、以人为本、尊老

爱老的原则和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开展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

不违反法规政策、不得有欺老虐老行为、不进行不正当关联交

易、不组织不参与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

市场秩序的行为，不以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为名从事传销、强

迫性消费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活动。

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

督和管理，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稳定隐患，组织为老服务人

才开展培养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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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备案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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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备案公示书（样式）

昆明市养老机构备案信息公示

备 案 号：

名 称：

地 址：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床 位 数：

备案范围：

养老服务备案管理要求：

1、遵纪守法经营，尊老爱老敬老

2、强化标准规范，提升服务质量

3、坚持诚实守信，维护行业信誉

4、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5、严禁欺诈作假，严惩欺老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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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1

备案公示书（样式）

昆明市居家和社区为老服务机构（组织）

备案信息公示

备 案 号：

名 称：

地 址：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床 位 数：

备案范围：

备案管理要求：

1.遵纪守法经营，尊老爱老敬老

2.强化标准规范，提升服务质量

3.坚持诚实守信，维护行业信誉

4.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5.严禁欺诈作假，严惩欺老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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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提 醒 事 项

（一）请你机构（组织、企业）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上

一年度的工作报告（服务范围、服务质量、运营管理、政府补

助资金使用等情况）；

（二）请你机构（组织、企业）在完成备案后 20 个工作日

内，将养老机构信息录入“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及省

级管理系统等；

（三）请你机构（组织、企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养老服务

相关法律规章和标准，加强管理，不断提升服务质；

（四）其他需要提醒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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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明市养老机构备案编号示例

区域 区划 备案号

五华区 530102 XX53102XXXX—ＹＬ

盘龙区 530103 XX53103XXXX—ＹＬ

西山区 530112 XX53112XXXX—ＹＬ

官渡区 530111 XX53111XXXX—ＹＬ

呈贡区 530114 XX53114XXXX—ＹＬ

东川区 530113 XX53113XXXX—ＹＬ

宜良县 530125 XX53125XXXX—ＹＬ

石林县 530126 XX53126XXXX—ＹＬ

晋宁县 530115 XX53115XXXX—ＹＬ

富民县 530124 XX53124XXXX—ＹＬ

寻甸县 530129 XX53129XXXX—ＹＬ

禄劝县 530128 XX53128XXXX—ＹＬ

嵩明县 530127 XX53127XXXX—ＹＬ

安宁市 530181 XX53181XXXX—ＹＬ

阳宗海 5301YZ XX5301YZXXXX—ＹＬ

经开区 5301JK XX5301JKXXXX—ＹＬ


